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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

上午9∶15至当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普宁市池尾街道塘边村塘边里东片168号高乐股份综合

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旭恩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05,919,628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21.73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05,919,628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21.73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

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杨旭恩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通过现场及通讯的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包括子提案《选举朱俭勇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彭瀚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杨广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选举朱凯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林涛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上述提案中候选人由出席会议股东进行累积投票选举，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同意累积投票数

表决结果

同 意 累 积 投 票 总 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比例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

数（股）

1 朱俭勇 205,919,628 100% 0 当选

2 彭瀚祺 205,919,628 100% 0 当选

3 杨广城 205,919,628 100% 0 当选

4 朱凯 205,919,628 100% 0 当选

5 林涛 205,919,628 100% 0 当选

总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朱俭勇先生、彭瀚祺先生、杨广城先生、朱凯先生及林涛先生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包括子提案 《选举田守云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叶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杨婉宁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提案中候选人由出席会议股东进行累积投票选举，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累积投票数

表决结果

同 意 累 积 投 票 总 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比例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

数（股）

1 田守云 205,919,628 100% 0 当选

2 叶茜 205,919,628 100% 0 当选

3 杨婉宁 205,919,628 100% 0 当选

总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独立董事候选人田守

云女士、叶茜女士、杨婉宁女士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而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

求。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包括子提案《选举孔祥森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选举卫彩霞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提案中候选人由出席会议

股东进行累积投票选举，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同意累积投票数

表决结果

同 意 累 积 投 票 总 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比例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

数（股）

1 孔祥森 205,919,628 100% 0 当选

2 卫彩霞 205,919,628 100% 0 当选

总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孔祥森先生、 卫彩霞女士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而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文平、陈毛过

3、结论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23年9月1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

的内容。

四、备查文件

1、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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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9月15

日下午，在本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3年9月5日

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微信等方式发出。 公司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会议有

效表决票数为8票。 会议由董事朱俭勇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朱俭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朱俭勇先生简

历见附件）

(二)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林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林涛先生简历

见附件）

(三)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朱俭勇先生

委 员：田守云女士、叶茜女士、林涛先生、彭瀚祺先生、杨广城先生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田守云女士

委 员：叶茜女士、朱俭勇先生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叶茜女士

委 员：田守云女士、林涛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田守云女士

委 员：杨婉宁女士、朱俭勇先生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各委员简历见附件）

(四)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议案》。

同意聘任彭瀚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杨广城先生、杨其新先生、马少滨先生、易炳

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马少滨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易炳民先生为公司财务

总监。 各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五)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卫彩霞女士为公司内

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卫彩霞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同本届董事会。（卫彩霞女士简历

见附件）

(六)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200万元港币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愉望满族保健科技有

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有关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愉望满族保

健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有关筹办、设立、登记注册等全部事宜。

《关于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刊登于2023年9月1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9月16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朱俭勇先生：196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农技师。 历任义乌

市华统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富企业有限公司董事、胡汉辉集团(海南岛)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晋辉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华统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义乌市华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义乌市华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金华市华统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义乌华统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浙江义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云南安宁稠州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浙江龙游义商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省义乌市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三亚亚龙湾海景国际酒店

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香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海信旅业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华贸肥

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华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春季麦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监事、浙江彩易达光电有限公司董事、义乌市华盛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三亚一鸿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义乌市华荣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义乌市华优置业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义乌市华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义乌市华越置业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义乌市华亿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义乌市华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众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义乌众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义乌市华捷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华统进出口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浙江华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义乌华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浙江富国超市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

朱俭勇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截至目前， 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60%的股权，华统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132,608,000股股份。另外华统集团有限公

司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兼董事杨广城先生为协议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彭瀚祺先生为华

统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公司监事卫彩霞女士为华统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朱俭勇先

生与公司董事朱凯先生为叔侄关系。 除上述关系外，朱俭勇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朱俭勇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彭瀚祺先生：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万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总经理，现担任华统集团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白城市华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目前，彭瀚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担任公司控股股东华统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 另外华统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兼董事杨广城先生为协议一致行动人，

公司董事朱俭勇先生为华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朱凯先生为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公司监事卫彩霞女士为华统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除上述关系外，彭瀚祺先

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彭

瀚祺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杨广城先生：香港永久性居民，1981年出生，英国留学，研究生学历，高级人力资源管

理师，现负责公司国内玩具生产销售业务，担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杨广城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58,223,66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15%，与

公司控股股东华统集团有限公司为协议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关系外，杨广城先生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杨广城先生不

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4、朱凯先生：199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历任中信银行总行职

员、义乌市驰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兼执行董事。 现任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华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浙江华贸肥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义乌市华亿置业有

限公司董事、义乌华旭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义乌市华进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义乌市华优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义乌市华统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经理、国家电投集团义乌国华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华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兰溪市兰创吉成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义乌众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杭

州众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义乌市华捷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华瞻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等职务。

朱凯先生截至目前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华统集团有限公司17.50%的股权，华统集团有限

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132,608,000股股份。另外华统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兼董事杨广城先生为协议一致行动人， 公司董事彭瀚祺先生为华统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公司监事卫彩霞女士为华统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朱凯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朱

俭军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朱俭勇先生为叔侄关系。 除上述关系外，朱

凯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 朱凯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5、林涛先生：196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担

任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工会副主席等职务。

截至目前，林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林涛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林涛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叶茜女士简历

叶茜女士，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现担任

中建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所负责人。 曾担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北京分所项目经理，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津分所部门经理，具

有丰富的内控审计从业经验。

截至目前,叶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不存在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

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超

过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国家公务员、证券分析师；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2、田守云女士简历

田守云女士，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律师，现担任北京中银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截至目前,田守云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

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不存在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

存在超过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国家公务员、证券分

析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3、杨婉宁女士简历

杨婉宁女士，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

师,现为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副主任会计师。 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

事务所深圳分所，具有多年审计从业经验。

截至目前,杨婉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

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不存在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

存在超过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国家公务员、证券分

析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简历：

1、彭瀚祺先生：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万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总经理，现担任华统集团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白城市华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目前，彭瀚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担任公司控股股东华统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 另外华统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兼董事杨广城先生为协议一致行动人，

公司董事朱俭勇先生为华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朱凯先生为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公司监事卫彩霞女士为华统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除上述关系外，彭瀚祺先

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彭

瀚祺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杨广城先生：香港永久性居民，1981年出生，英国留学，研究生学历，高级人力资源管

理师，现负责公司国内玩具生产销售业务，担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杨广城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58,223,66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15%，与

公司控股股东华统集团有限公司为协议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关系外，杨广城先生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杨广城先生不

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杨其新先生，香港永久性居民，1964年出生，高中学历，1989年加入本公司，负责国际

销售及产品研发工作。 现任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香港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香港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杨其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杨其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杨其新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

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4、马少滨先生，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

学位，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经济师，会计师，2007年进入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工作，协助公

司做好IPO项目筹备和上市工作，公司上市后一直负责公司证券事务工作，现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马少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马少滨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马少滨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

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5、易炳民先生，1979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河南省息县审计师事务所审计员，顺丰速运区域财务主管，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经理，浙江盾安供应链有限公司财务副部长，天天快递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杭州快抢车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兑吧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浙江兆弟控股有限公司集团财

务总监。

截至目前，易炳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易炳民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易炳民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

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内审部负责人简历

卫彩霞女士，198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现担任华统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卫彩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担任公司控股股东华统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 另外，公司董事朱俭勇先生为华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彭瀚祺先生为华统集

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公司董事朱凯先生为华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除上述关系外，

卫彩霞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

联关系。 卫彩霞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

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348� � � �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7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9月15

日下午在本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现场结合通讯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9月5日以专人送

达、电话和微信等方式发出。 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有效表决票数为3票，会议

由监事孔祥森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孔祥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孔

祥森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9月16日

附件：

1、孔祥森先生简历

孔祥森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经济师，现担任共济高

地（上海）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山东中昉集团有限公司、牧野（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执

行董事职务。 曾担任福建五洲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孔祥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孔祥森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孔祥森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

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348� � � �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8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职工

代表监事提前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提前换届，为保证监事会

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海中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详见附件简历)，将与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同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

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

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9月16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陈海中先生，职工代表监事，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2000年进入公司工作，为公司行政管理人员，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目前，陈海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陈海中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陈海中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

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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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基本情况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长期发展战略和业务拓展的需要，为

进一步优化业务布局，寻求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200万元港币在香港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愉望满族保健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有关管理部门核准的名

称为准）。

2� 、审议程序

2023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全资

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愉望满族保健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有

关筹办、设立、登记注册等全部事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董

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愉望满族保健科技有限公（暂定名）

注册地点：香港

公司董事：彭瀚祺、杨其新

注册资本：200万元港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成人用品、电子玩具及硅胶、橡胶、塑胶制品。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国家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后方可实施。 目标公司上述登记注册信息

最终以当地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出资方式：以公司自有资金出资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项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设立全资子公司的主要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布局的需要，有利于拓展公司

业务结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设立全

资子公司的资金来源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设立全资子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尚需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登记及备案文件，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 鉴于香港地区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中国大陆存在较大区别，上述目标公司

成立后，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市场、经营及管理等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风险。 公司将

严格遵守香港当地法律和政府政策，尽快熟悉并适应香港的商业和文化环境，依法合规地

开展目标公司后续的经营活动；同时公司将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积极防

范和应对目标公司在实际经营中遇到的相关风险，从而避免违反香港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

给公司带来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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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补充质押办理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方大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524,413,3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86%。 本次质押后，方大集团累计质

押股份1,077,2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70.66%，占公司总股本的26.76%。

一、股份质押情况

2023年9月12日，公司收到方大集团通知，根据《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方大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司2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票补充质押

给方大集团2021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并将该部分股票划转至方大集团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的“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

公司—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 用于对方大集团

2021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交换股份和本息偿付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9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方大

集团

是 20,000,000 否 是

2023年9

月14日

至出质人

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后终止

中信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1.31 0.50

可交换

公司债

券换股

和本息

偿付提

供担保。

（二）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次质押完成，控股股东方大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方大

集团

1,524,413,

321

37.86

1,057,200,

000

1,077,200,

000

70.66 26.76 0 0 0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一）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控股股东未来6个月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合计38,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2.49%，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0.94%，对应融资余额为20,000万元；未来6个月至12个月内无质押到期股份；方大集团

2021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股份未纳入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范围

内。

方大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及自筹资金等。

（二）方大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生产经营包括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影响。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大集团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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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3年9月15日15:0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

15日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侨大道3402号公司综合楼4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战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公司总股本为226,800,000股，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66,22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3.2927%。 其中，中小投资者共计1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797,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927%。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64,43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000%。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797,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27％。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

者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797,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27％。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战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

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66,213,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1％；反对8,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弃权6,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83,0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1763％；反对8,3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622％；弃权6,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15％。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刘清丽、魏萌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公告编号：2023-47

公司债券代码：149369� � � �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1粤电01

公司债券代码：149418� � �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1粤电02

公司债券代码：149711� � � � � � � � � � �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1粤电03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日上午9:15至9:

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

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33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云鹏先生

6、会议应到董事10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实到董事10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会议应到监事5人

（其中独立监事1人），实到监事5人（其中独立监事1人），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部门部长、公司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序号 股东类别 人数 代表股份 比例

一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32 3,800,842,561 72.3931%

其中：A股股东 3 3,749,177,864 84.2157%

B股股东 29 51,664,697 6.4710%

二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21 63,910,150 1.2173%

其中：A股股东 15 63,703,390 1.4309%

B股股东 6 206,760 0.0259%

三

合计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53 3,864,752,711 73.6104%

其中：A股股东 18 3,812,881,254 85.6466%

B股股东 35 51,871,457 6.4969%

四

中小股东（代理人） 50 220,611,772 4.2019%

其中：A股股东 16 180,396,992 4.0522%

B股股东 34 40,214,780 5.0369%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议案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议案，同意票数比例为98.7934%，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6,233,254 99.8256% 6,648,000 0.1744% 0 0.0000%

B股 11,888,377 22.9189% 39,863,780 76.8511% 119,300 0.2300%

合计 3,818,121,631 98.7934% 46,511,780 1.2035% 119,300 0.0031%

中小股东 173,980,692 78.8628% 46,511,780 21.0831% 119,300 0.0541%

（2）审议《关于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增资扩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2,765,654 99.9970% 115,600 0.0030% 0 0.0000%

B股 51,789,497 99.8420% 81,960 0.1580% 0 0.0000%

合计 3,864,555,151 99.9949% 197,560 0.0051% 0 0.0000%

中小股东 220,414,212 99.9104% 197,560 0.0896% 0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陈凌、颜丽欣律师见证，律师们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及本

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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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3年8月23日，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不低于人民币1,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5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高于人民币16.00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2

个月内。

详见公司2023年8月25日、2023年8月3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分别披露的

公告文件《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7）、《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3-071）。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3年9月11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3年9月12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详

见公司2023年9月12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文件《春雪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4）。

（二）截至2023年9月14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1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5%，

回购最高价格13.13元/股，回购最低价格12.80元/股，回购均价13.00元/股，使用资金总额1,949.4644万

元（不包含交易费用）。

（三）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亦不会对公司的盈利能

力、债务履行能力等产生不利影响；回购股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不影响公司上市

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3年8月25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2023年8月2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文件《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发布回购结果暨股份变

动公告前一日未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股份 76,411,950 38.21 76,411,950 38.21

无限售股份 123,588,050 61.79 123,588,050 61.79

其中：回购专用账户 0 0 1,500,000 0.75

股份总数 200,000,000 100 200,000,000 1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150万股，根据回购股份方案拟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若公司未能在本次

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转让完毕已回购股份， 未转让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具

体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